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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051.htm （2002年9月6日 国家

外汇管理局发布） 汇发[2002]86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分局，北京、重庆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

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了规范外汇管理人员的执法行

为，加强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执法证件的管理，保

证执法机构和人员依法行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外

汇管理局制定了《国家外汇管理局执法证管理办法》，现印

发执行。 附件：国家外汇管理局执法证管理办法 二ＯＯ二年

九月六日 附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执法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

规范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加强对外汇执法证

件的管理，促进依法行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外汇管理局执法证是国

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外汇管理行政

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调查、核查或者进行当场处罚

等行政执法公务时，必须出示的表明其法定职权、资格的书

面证明。包括： （一）检查证，用于对当事人涉嫌违反外汇

管理行为或者办理外汇业务合规性的外汇检查、调查、核查

或进行当场处罚等外汇行政执法工作。 （二）国际收支申报

核查证（以下简称“核查证”），用于国际收支申报核查的

专项外汇行政执法工作。 第三条执法证的持证人必须具备下

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公正廉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熟悉外汇管理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 （三）承担外汇检查工作或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核

查工作； （四）公务员（行员）年度考核合格。 第四条检查

证的持证人必须是外汇局从事外汇检查工作的专职或者兼职

检查工作的人员。 核查证的持证人必须是外汇局从事国际收

支统计相关工作的人员。 外汇局工作人员不得同时持有检查

证和核查证。 第五条执法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设计和统

一印制，检查证的设计、印制和发放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

检查司具体负责；核查证的设计、印制和发放由国家外汇管

理局国际收支司具体负责。 第六条执法证实行统一发放，分

级审核和管理制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证

，由管理检查司和国际收支司分别负责审核、发放和管理；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级分局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证

，由所在地省级分局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国家外汇管理

局审核、发放，所在地省级分局负责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

省级以下分局、各中心支局、支局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

执法证，由所在地分支局逐级向所属省级分局申请，所属省

级分局审核后，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放，所属省级分局负责

管理。 第七条申领执法证，应当填写《国家外汇管理局执法

证申领表》，并由所在地分支局负责人同意，加盖公章。 国

家外汇管理局各省级分局应当汇总本局及所辖分支局的《国

家外汇管理局执法证申领表》，并经本局主管负责人同意，

加盖公章后上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八条外汇管理行政执法

人员在履行职责、执行公务，进行调查、检查、核查或当场

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出示执法证。 第九条外汇局组织执法

活动，需要聘请或借用无执法证人员参与执法活动时，必须



有两名以上持有执法证人员参与执法活动。 在进行国际收支

申报核查时，执法人员中必须有一名以上的执法人员持有核

查证。 第十条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执法证，

不得涂改、故意损毁和转借。遗失执法证的，应当及时通报

所在外汇局逐级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失并申请补发，并由国

家外汇管理局在《金融时报》上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外汇管

理行政执法人员离开外汇执法岗位或有其他不能继续履行执

法公务情形，应当向所在外汇局及时缴回执法证，否则应通

知人事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所在外汇局应当逐级上报国

家外汇管理局办理执法证注销手续，并将注销的执法证退回

国家外汇管理局。第十二条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经所在外汇局查证属实，可以暂扣执法证；情节

严重的，由所在外汇局逐级报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注销其执法

证： （一）依有关规定履行法定职责、执行公务时，没有或

拒绝出示执法证的； （二）变造、涂改、故意损毁执法证的

； （三）将执法证借予他人使用的； （四）在非履行职责和

执行公务时使用执法证，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违反法律

、法规以及外汇管理规定，错误或不当执法的； （六）有其

他违纪、违法行为，不宜从事外汇管理执法工作的。 执法人

员违反本条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外汇局视情节轻重，

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三条被暂扣执法证的执法人

员，在扣证期间不得从事外汇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暂扣执法

证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被暂扣执法证三次以上（含三次

）的，注销执法证。 被注销执法证的外汇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两年之内不得申请领取执法证。 第十四条本办法由国家外

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198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重新颁发国家外汇管

理局检查证的通知》、1990年10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的《关于对专、兼职查处工作人员重新颁发检查证的有关规

定》、1999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

局国际收支申报核查证管理规定》及与本办法相冲突的其他

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